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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4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力合科创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4号 

 

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延期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6月 16日召

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、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

资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延期的议案》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

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

2020 年 7月 16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八

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

提供借款的议案》，同意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力合科创集团”）

将募集资金 3.46亿元向其控股子公司惠州力合创新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惠

州力合”）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“力合仲恺创新基地”园区建设。具体内

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月 1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

资子公司增资暨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84号），

2020年 8月 22日披露的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对募投项目实

施主体提供借款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95号）。 

2023 年 10 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、第六届监事会第

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“力合仲恺创新基地”予以结项。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

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67号）。 

目前惠州力合已向力合科创集团累计偿还借款 0.68 亿元，因园区载体销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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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达预期，惠州力合本次拟向力合科创集团申请对剩余借款本金 2.78 亿元延期

5年，借款年利率为 3.02%，另按年支付 1%的融资服务费。 

二、接收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惠州力合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2018年 4月 4日 

3、注册地址：惠州仲恺高新区惠风六路力合仲恺创新基地 6#楼 20 层 2001

室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屈东 

5、注册资本：5,200万元 

6、经营范围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基地的投资建设与运营管理，物业管理，

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与创新服务，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科技服务及科技成果转化服

务，集群企业住所托管，实业投资，股权投资，企业管理咨询，高科技产品技术

开发，技术进出口。 

7、股权结构：  

名  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

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4,900万元 94.23% 

惠州市恺众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300万元 5.77% 

合   计 5,200万元 100% 

8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元 

主要财务数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3月 31日 

资产总额 324,689,744.65 323,703,675.67 

负债总额 296,318,973.85 295,665,327.23 

净资产 28,370,770.80 28,038,348.44 

  2024年度 2025年 1-3月 

营业收入 5,125,252.71 1,554,047.39 

净利润 -20,484,130.68 -332,422.36 

9、纳税信用等级：B 

10、经查询，惠州力合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 

三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，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8.94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.68%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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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资助、逾期未收回的金额及相关情况等。 

四、本次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

公司将加强对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理，对其实施有效财务、资金管理等风险

控制，确保资金安全。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，不会对公司的日

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力合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，本次财务资

助延期有利于促进其经营业务发展，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完善，能够对其进行有效

管理并控制风险。同意将全资子公司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向惠州力合创新中心

有限公司提供的人民币 27,800 万元财务资助延期 5 年，借款年利率为 3.02%，

另按年支付 1%的融资服务费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监事会意见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：本次财务资助延期 5年有利于促进惠州力合创新中心

有限公司经营发展，且公司有能力控制其日常经营管理，本次财务资助延期的风

险可控。本次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 6月 18 日 


